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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总承包模式下 ,总承包商选择合适的项目管理模式是实现总包合同目标和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

10多年来动态联盟已成为制造业的一种新的管理模式 ,实现了双赢甚至多赢。从现行法律法规、交易费用和

博弈论 3方面对动态联盟在总承包商项目管理中的应用合理性作了分析 ,提出了实施联盟的动态流程和建议。

最后 ,指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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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在总承包模式下 ,业主与总承包商签订总包合同 ,由总承包

商向业主负责对工程项目的进度、费用、质量、安全等进行管理

和控制 ,并完成合同规定的项目目标。工程总承包商依法将所

承包的部分工作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分包商 ;分包商按照分

包合同的约定对总承包商负责。在这种模式下 ,由于总承包商

向业主负全部责任 ,承担对分包商的管理与控制 ,分包商出现的

任何问题最终都是由总承包商向业主负责。从工程实践来看 ,

工程总、分包单位之间往往容易产生冲突纠纷 ,有了问题往往相

互扯皮、相互推诿 [1] 。因此 ,对总承包商来说 ,选择合适的项目

管理模式 ,与分包商之间建立长期的联盟合作伙伴关系 ,提高总

体协调能力、项目运作和管理能力以及有效地对分包商进行控

制和管理 ,是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最重要手段 ,也是总承包企业

核心竞争能力的体现。

目前 ,学者们对动态联盟并没有统一的概念 ,笔者比较倾向

以下定义 :动态联盟 (DynamicAlliance)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

业或者特定事业部门和职能部门 ,为了实现某种共同的目标 ,通

过公司协议或联合组织等方式而结成的一种网络式的联合体 ;

是那些欲结盟的企业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 ,出于降低交易费用、

减少不确定性、实现优势互补等目的 ,以契约的方式结合起来的

共同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合作模式 [2] 。其特征是基于信息技

术和网络技术 ;基于市场的需要而产生 ;基于联盟成员、信息的

动态性 ;成员企业以合同为准绳 ,相互信任 ;每个成员企业具有

自己独特核心的竞争能力。其实质是突破企业有形界限、延伸

和整合各企业的优势功能 [3] 。目前动态联盟公认是最有效的获

得双赢的模式 ,在制造业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 ,实现了双赢甚至

多赢 [3] 。

动态联盟的概念最初由美国于 1991年在敏捷制造业提出

后 ,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受到许多国家政府、工业

界及学术界的广泛重视。1993年国家科委将动态联盟的概念

引入了国内。1998年我国将动态联盟的管理模式研究纳入航

空 CIMS的国家 863高技术计划项目。同时 ,国内许多专家、学

者也结合中国先进技术的研究和规划 ,对敏捷制造、动态联盟的

许多概念、方法进行了大量及有成效的研究 [4] 。将动态联盟模

式引入建筑企业和工程项目管理中 ,在国内刚刚起步 ,目前还没

有系统的理论和运行机制。本文从总承包商的视角 ,从现行法

律法规、交易费用以及委托代理 3方面对联盟模式在总承包商

项目管理中的应用作了分析 ,并提出了实施这种模式的动态流

程和建议。

2　总承包商项目管理联盟模式的应用分析

2.1 　法律法规

《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 :“两个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 ,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投标”。其

中 ,规定了联合体的组成、资格、资质、责任与义务 ,但对于联合

体内部以哪种关系组合并没有规定。这种“联合承包形式”是联

盟模式的具体体现之一 ,总承包商可以作为联合体的主体 ,承担

盟主的地位 ,与发包方签订总承包合同 ,承担履行合同义务的全

部责任。在联合体内部 ,则由总承包商与各分包商以分包合同

约定各自在联合承包中的权利、义务 ,包括联合体的管理方式及

共同管理机构的产生办法、各方负责承担工程任务的范围、利益

分享与风险分担的办法等等。

此外 ,《建筑法》第二十九条规定 :“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可

以将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分包单

位 ;但是 ,除总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分包外 ,必须经建设单位认

可”。在这里 ,虽然规定了指定分包 ,但《建筑法》实施后 ,建设部

又颁布了第 124号令《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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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其第七条规定 :“建设单位不得直接指定分包工程承

包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依法实施的分包活动进行干预”。

从而否定了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中采用指定分包模

式 ,在其他类型工程中是否允许采用指定分包目前仍是空白。

随着总承包模式在我国的开展 ,总承包商的权利也越来越明确 ,

总承包商有权利自行选择分包商 ,这也符合《FIDIC合同条件》中

关于分包商的确定方法。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在现行法律法规方面 ,总承包商采

用联盟模式 ,与分包商建立联盟伙伴关系是合法的。

2.2 　交易费用

在总承包模式下 ,业主与总承包商签订的往往是固定总价

合同 ,作为总承包商 ,必须选择一种能够降低交易费用的管理模

式 ,以获取最大的利润。联盟伙伴关系是一种基于共赢理念、长

期合作的项目管理方法 ,能够降低交易成本。

(1) 根据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 ,影响交易成本

水平和特征的因素有 3个 :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频率 [5] 。由

于总包商和分包商之间是一种长期的多次的交易 ,在其中形成

了人力资源专用性、技术专用性 ;人们不但彼此认识 ,而且相互

了解 ,获取的信息不确定性大为降低 ,易于积累足够的知识来确

知伙伴的意图 ,一旦出现机会主义行为 ,惩罚性的信号能够迅速

在业内扩散。这种不良信誉的发散往往会大大抵消机会主义者

的收益 ,相关行动者就必须承担由于网络锁定效益所产生的较

高的转换成本。鉴于这种强大的威慑力 ,交易参与人最好的选

择就是诚实履行契约 ,因此降低了预测或在契约订立中解决不

确定性 (比如分包商违约)的费用 ;当交易多次进行时 ,可将为交

易构造的专门治理结构费用分摊到多次交易中。

(2) 对总承包商而言 ,由于分包产生的交易费用包括总承

包商搜索分包商信息的费用、招标费用、合同谈判费用、管理费

用、监督费用、变更费用、争议仲裁与诉讼费用等。由于信任关

系的建立会在总承包商和各分包商之间形成一种长期的合作伙

伴关系 ,总承包商和分包商彼此信息透明 ,信息的获取成本较

低 ,总包商可以投入较少的项目管理人员。在工程实施过程中 ,

一旦有冲突产生的预感 ,伙伴关系管理的冲突解决机制和沟通

机制会有效地发挥作用 ,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不会产生诉诸

仲裁的后果。因而大大降低了由于分包产生的交易费用。

2.3 　博弈论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 ,动态联盟是以实现“双赢”或“多赢”

的非零合作博弈。总承包商和各分包商维持在动态的合作中 ,

由于信息相对充足 ,博弈具有无限次重复性和多阶段性 ,必然存

在着信任机制 ,信任是博弈双方的帕雷托最优策略 ,即在动态联

盟模式下通过各方长期合作带来的收益会诱使合作双方自觉地

采用彼此信任、相互协作的态度 ,而不会追求任何短期的机会主

义行为所得而破坏参与方之间的信任机制 [6] 。这种信任机制的

存在 ,会使博弈双方理性选择合作而非对抗 ,在相互信任的基础

上做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风险共担 ,达到“双赢”。而激烈的

对抗性和相互掠夺 ,只会让双方两败俱伤。

3　建立总承包商动态联盟流程

根据总承包商项目管理的特点 ,建立如图 1所示的动态流

程图。

3.1 　选择长期合作模式 ,建立分包商库

联盟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基于项目的一次性合作 ;一种是长

期合作。总承包商应着眼于建立相互依存、稳定发展的长期的

合作模式 ,挑选在施工能力、施工业绩、财务状况、技术水平、资

质等方面优秀的分包商作为自己的联盟合作伙伴 ,建立分包商

库 ,对分包商档案进行统一管理。档案内容包括分包商每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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